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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稳住经济大盘 提振文旅市场的若干
政策措施的通知

江北新区宣传和统战部、各区文化和旅游局，各相关单位：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助力稳住经济大盘 提振文旅市场的若干政策措施》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2年6月9日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2年6月9日印发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助力稳住

经济大盘 提振文旅市场的若干政策措施
为进一步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文旅发展，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印发“同心抗疫 携企同行”助企纾困二十项举措的通知》（宁政发〔2022〕42号）要求和省市稳定经济增长会议部署，助力稳住经济大盘、提振文旅市场，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稳主体，加快纾困和扶持政策落实

1．协调普惠政策落地。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助企纾困相关政策，做好增值税加计递减、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房租减免、社保缓缴等普惠政策在文旅业落实的服务工作，帮助中小微文旅企业渡过难关。

2．完善落细行业扶持政策。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暂退额调整为应交纳数额的100%，延长补足质保金期限至2023年3月31日。在省级文旅行政部门牵头指导下，有序开展保险替代保证金试点工作。对接财政、商务等部门和地方工会组织，牵头出台旅行社承接机关企事业单位会议、差旅、培训及工会活动的实施细则，增强旅行社承接相关活动的可操作性。协调实施全市工会会员观影活动，对因疫情管控暂停营业的电影院给予一次性复工复业补贴。

3．补助行业头部企业。对2021年被评定为五星级旅行社、四星级旅行社的高星级旅行社，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补助，更好发挥头部企业在激发内生动力、实现转型发展上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促转型，创新业态激发内生活力
4．激励文旅企业创新品类。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进行激励，为文旅企业创新发展增后劲、添活力。对开展城市微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研学旅游、拓展旅游、旅游直播等创新发展旅行社进行奖励；对在国家等级旅游景区（度假区）开发建设露营营地、旅游演艺、主题游乐、数字旅游、夜游等新产品、新项目的建设单位给予适当奖励，最高50万元；鼓励电影院推出特色影展等创新营销活动，吸引人气，增加营收；继续扶持南京特色文旅商品研发推广，2022年新认定一批南京特色文旅商店和南京特色文旅商品研发基地，并给予资金扶持。

5．帮扶民营文博机构。加大对免费开放的非国有博物馆的帮扶力度，根据展览面积、藏品数量、开放天数、参观人次等指标给予补贴。鼓励更多非国有博物馆备案登记，为建设“博物馆之城”发挥重要作用。

6．规范新兴业态发展。立足市场发展客观规律，研究制定帐篷露营地、研学旅行基地等新兴业态发展规范，为新兴业态持续健康发展、塑造品牌、开拓市场夯基垒台。

7．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指导南京文化金融服务中心运用平台优势，加大银企对接力度，助力文旅企业复工复产。鼓励文化银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推出“苏影保2.0”“旅游快贷”“消费分期”等专属产品，缩短审贷时间、增加放贷批次，为文旅企业融资提供更加便捷有效服务。

三、拓市场，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8．恢复跨市跨省旅游业务。有序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进出我市的跨市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指导督促旅行社严格执行《旅行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四版）》要求，加强风险研判，优化产品供给。

9．启动文旅促销竞赛。面向星级饭店、演出经纪机构和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会奖旅游企业，分别对经营指标排名前30、前20、前10的企业予以奖励；面向国家等级旅游景区，根据包括门票优惠、活动营销在内的经营指标进行综合排名，对排名前20的旅游景区（度假区）予以奖励。通过促销竞赛推动文旅消费加速复苏。

10．复苏全市乡村文旅市场。服务市民游客就地近程出游需求，恢复运行“乡村旅游直通车”，带动乡村旅游消费市场尽快回暖。积极推进乡镇电影院建设，按照“先建后补”原则给予每家电影院一次性配套补助，为繁荣乡村文化市场提供助力。
11．支持艺术创作生产。充分发挥南京艺术基金引导作用，提前启动南京艺术基金（包括舞台艺术创作类、传播交流推广类、文学创作类、美术创作类等4个类别）申报评审、资金发放工作。

12．扩展剧目扶持范围。进一步提升南京市文旅消费政府补贴演出剧目工作效能，在优化申报流程、加大评审频次、提高补贴比例基础上适当扩面。对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延期的政府补贴演出剧目，保留2年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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